
工伤保险待遇个人申请书
本人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,现申请领取本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待遇（本人与参保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，按工伤保险政策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、终止工伤保险关系），请将款项支付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银行账户。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湖南省实施<工伤保险条例>办法》，以上内容均为本人自愿提出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申请人（签字手印）：

 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
1、本申请书均由待遇享受人自行填写，由参保用人单位提交。

2、申请领取的待遇项目分为工伤医疗费、伤残鉴定费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一次性医疗补助金、伤残津贴、抚恤金、护理费等，申请项目按实填写。

3、如待遇金直接支付给本人，以上填写支付到“本人” 的银行账户；如待遇金通过参保用人单位转付给本人，以上填写支付到“（参保用人单位全称）” 的银行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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